附件2
杨凌示范区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标准

一、组织领导（20分）
1、单位和居住区重视园林绿化建设，有绿化管理机构，人员到位，绿化建设、养护管理资金落实。（7分）
2、绿化档案齐全，绿化管理制度健全，无非法侵绿、毁绿事件。（5分） 
3、认真开展义务植树活动、单位人员和居住区住户积极履行义务植树任务。（3分） 
4、坚持开展绿化建设和生态保护宣传教育，单位和居住区形成爱绿护绿的良好氛围，用花草等植物装点美化办公和居住环境。（3分）
二、绿化建设（50分）
1、单位占地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，居住区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。绿化按规划实施建设，可绿化的空间全部绿化，没有裸露土地，能实施墙面（房体、楼体、崖面）绿化的进行了垂直绿化。（10分）
2、绿地率达到以下要求：工业企业、交通枢纽、仓储、商业中心等绿地率25%以上；学校、医院、休疗养院所、机关团体、部队营房、公共文化设施等单位绿地率35%以上；产生有害气体及排放污染的的工厂绿地率35%以上，新建居住区绿地总用地面积不低于30%，旧城改造居住区不低于25%，居住区建有居民游憩休闲的中心绿地。（10分）
3、单位和居住区绿化坚持以植树绿化，植树造景和乡土植树为主，体现生态园林、节约园林新理念，绿化总量适宜、常绿与落叶树比例合理，单位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60%以上。（10分）
4、植物配置科学合理，层次分明，自然生态，形成乔、灌、花、草、藤相结合的绿化结构，做到“三季有花、四季常绿”，具有优美园林景观。（5分）
5、园林建筑小品及设施点缀适度，配置合理，具有园林艺术性。（5分）
6、单位环境整洁、美观、舒适、庭院、居住区道路完整，环卫和照明设施齐全。（5分）
7、单位庭院、居住区排污、排水、垃圾收集清运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。（5分）
三、养护管理（30分）
1、绿化养护人员落实，或有园林绿化专业单位负责绿地养护管理。（5分）
2、植物养护既体现群体结构美，又具备人工养护的个体美。（5分）
3、树木、花卉养护及时，长势良好，形态美观，无缺株、无枯枝败叶，能基本控制植物病虫害。（5分）
4、绿篱修剪整齐，长势良好，无缺株断档。（3分）
5、草坪生长旺盛，绿地整洁卫生，修剪平整，无斑秃，无废弃物。（3分）
6、园林小品及设施维护良好。（3分）
7、庭院内有古树名木和后续古树资源的，做到建档立卡并有专门的维护管理制度和措施。（3分）
8、单位职工和居住区居民对单位庭院、居住区园林绿化评价良好。（3分）













